:::
	社會工作紀錄內容撰製注意事項(含逐條說明)
	                       

	
	中 華 民 國 八十七年 十二月 日
台(87)內社字第 號函頒布



	說明：
	依社會工作師法第十七條規定，所稱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紀錄內容應係指社會工作
師於執行業務時，所撰製紀錄之種類、內容重點等事項，爰以﹁社會工作紀錄內容撰
製注意事項﹂為名稱。

	一、
	本注意事項依社會工作師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說明：
明定本注意事項訂定之法源依據。

	二、
	本注意事項所稱社會工作紀錄，係指下列種類：
	(一)
	個案工作紀錄：包括接案紀錄、訪視或會談紀錄、轉介紀錄、結案紀錄，用以登
載社會工作師與案主接觸過程及對問題發掘與處理資料。

	(二)
	團體工作紀錄：用以登載社會工作師組成團體、規劃團體運作及與團體成員接觸
資料。

	(三)
	社區工作紀錄：用以登載社會工作師參與社區協助解決問題之過程資料。



	說明：
	

	一、
	以社會工作直接服務的基本三大方法：個案工作、團體工作及社區工作，界定本
注意事項所指社會工作紀錄種類。致屬間接服務之社會工作行政及社會工作研究
二方法，因涉及各機關(構)、團體內部行政事務規則或學術研究工作，爰於本注
意事項中不予規範。

	二、
	參酌社會工作理論及實務工作現況，界定社會工作紀錄種類及其用途。




	三、
	個案工作之接案紀錄，至少應包括以下內容：
(一)個案來源。
(二)個案之問題需求及內容。
(三)處理建議及情形。
說明：
﹁接案﹂為社會個案工作過程的第一步，個案工作之接案紀錄用以登載案主申請或請
求協助資料，爰規定其至少內容：
(一)個案來源，用以瞭解案主的求助過程：本人自行求助、親友或關係人介紹、轉介
等，以為往後工作參考。
(二)個案之問題需求及內容，紀錄案主之主要問題、問題史、個人史、家庭背景及對
問題之看法等初級資料。

(三)處理建議及情形，紀錄初步判斷之結論：接受申請、不接受申請或轉介適當機關
(構)、團體，及其理由。

	四、
	個案工作紀錄，至少應包括以下內容：
(一)基本資料。
(二)案主問題及其對問題之看法。
(三)社會工作師對案主問題之分析。
(四)處理經過。
(五)評估。
(六)結案。
說明：
﹁個案工作紀錄﹂為社會工作師對個案提供治療、服務時，對一套有計畫過程所做之
完整記載，爰規定個案工作紀錄之至少內容：
	(一)
	基本資料，用以記載案主本人、案主家庭成員及案主之重要關係人姓名、性別、
年齡、住所、職業等資料。

	(二)
	案主問題及其對問題之看法，以記錄案主對問題之陳述，包括案主對問題本身的
描述、對形成原因之解釋、對主、次要問題之排列及對問題解決方法之期待等詳
細資料。

	(三)
	社會工作師對案主問題之分析，記載社會工作師對案主問題之所在及成因之分析
，解決問題之阻力、助力之描述，案主家庭之環境生態之建構以及提供協助、治
療之方向、方法、行動與時間表。

	(四)
	處理經過，登載實踐協助案主解決問題之過程，包括實施之經過、案主之反應及
社會工作師本身之感受、過程中突發事件之因應、協助方向之變動等。

	(五)
	評估，用以檢討實施過程之進行、得失、運用技巧等事項及對個案工作成敗之判
斷和其判斷依據。

	(六)
	結案，用以回顧整個個案進行之過程，並標示往後應注意事項。




	五、
	個案工作之轉介紀錄，至少應包括以下內容：
(一)案主基本資料及其家庭概況。
(二)案主主要問題。
(三)社會工作師處理經過。
(四)轉介理由及期待。
說明：
﹁轉介個案﹂為機構基於宗旨和目的之限制，無法提供案主適當服務之狀況下，協助
案主尋求適當機關(構)、團體解決問題之方法，轉介紀錄用以登載轉介案主至能提供
其適當協助之其他有關機關(構)、團體之資料，爰規定其至少內容：
(一)案主基本資料及其家庭概況，用以讓受轉介單位瞭解案主及其家庭基本狀況。
(二)案主主要問題，用以讓受轉介單位瞭解案主問題之所在與成因。
(三)社會工作師處理經過，用以讓受轉介單位瞭解轉介單位曾經協助案主之程度。
(四)轉介理由及期待，用以讓受轉介單位瞭解轉介單位轉介之原因與期待受轉介單位
提供案主服務之範圍。

	六、
	團體工作紀錄，至少應包括以下內容：
(一)團體之目標、內容與計劃。
(二)團體成員之選擇與成員基本資料。
(三)團體活動紀錄。
(四)評估。
說明：
「團體工作紀錄」為社會工作師對團體組成員提供預防、治療、復健等服務時，對一
套有計畫過程所做之完整記載，爰規定團體工作紀錄之至少內容：
	(一)
	團體之目標、內容與計劃，記載組成團體所擬提供之服務，團體進行之結構或非
結構規劃設計，團體組成員人數、團體活動時間、地點及次數。

	(二)
	團體組成員之選擇與組成員基本資料，記載決定團體組成員之標準及與個別人會
談與取捨之資料。

	(三)
	團體活動紀錄，記載每次團體活動過程、組成員間口語及非口語互動資料，宜包
括以下訊息：
１、出、缺席組成員。
２、團體活動內容與程序。
３、組成員參與情形。
４、分析本次聚會經驗。
５、評估本次聚會效果及有意義發現。

	(四)
	評估，用以檢討實施過程之進行、得失、運用技巧等事項及對團體目標之達成度
判斷和其判斷依據。




	七、
	社區工作紀錄，至少應包括以下內容：
(一)社區基本資料。
(二)社區居民需求。
(三)社區問題。
(四)社區可運用資源與社區評定。
(五)社區工作計畫。
(六)社區行動紀錄。
(七)評估。
說明：
「社區工作紀錄」為社會工作師參與社區，透過動員社區內居民、團體、組織等，尋
求社區資源的有效運用，以改善社區居民生活品質時，對一套有計畫過程所做之完整
記載，爰規定社區工作紀錄之至少內容：
	(一)
	社區基本資料，記載社區的名稱、位置、人口、類型、政府行政區分、經濟型態
等資料。

	(二)
	社區居民需求，記載訪談或調查所得社區居民對社區問題之看法、解決問題之優
先順序等。

	(三)
	社區問題，記載社區內不同年齡層、族群、經濟等方面已呈現或潛在之問題。

	(四)
	社區可運用資源，登錄社區內及社區外可運用之福利、教育、醫療、文康、宗教
等設施及其他公共設施之位置、限制、容量及異動等資料。社區評定，包括社區
的靜態、動態分析、社區價值觀、社區自治程度、居民參與能力。

	(五)
	社區工作計畫，記載包括目標、方案、工作方法、進行步驟、資源運用等資料。

	(六)
	社區行動紀錄，記載執行計畫之過程，包括會議、協調、人事、財務及宣導等實
際施行之資料。

	(七)
	評估，用以檢討計畫、方案之規畫及實施過程之進行、得失、運用技巧等事項和
對社區工作目標之達成度判斷和其判斷依據。




	八、
	本注意事項所定紀錄，應依事件發生之先後次序，註明日期，分段記錄，並應於段
尾簽章。
說明：
	一、
	各類社會工作紀錄，參酌實務與學理，概分流水帳式、對話式、分段式三類型，
比較各該記錄方式之優缺點，以分段式紀錄為清晰、簡要、實用。

	二、
	本注意事項規範之紀錄係為社會工作師執行業務之紀錄，宜具指導性質，爰明定採分段紀錄式。

	三、
	由於問題需求之多樣性與急迫性，同一期日內可能必須對同一問題多次進行處理
，是以本點所稱日期涵括時間段之記載。

	四、
	為維護案主權益，提高社會工作師責任感，爰規定於段尾應予簽章。




	九、
	本注意事項所定紀錄之格式，由各實施社會工作機關(構)、團體視需要訂定。但其
內容不得少於本注意事項所定之內容。
說明：
	一、
	現今實施社會工作之機關(構)、團體眾多，依學理及實務概涵括社會福利、學校
教育、醫療衛生、司法保護及矯治、勞工及工業、軍隊及榮民等不同領域，各領
域之公文書格式製作各有其既有規範。

	二、
	實施社會工作之機關(構)、團體各有其宗旨與目的，專業取向各有所偏，各類社
會工作紀錄未必皆有所需。

	三、
	顧及機關(構)、團體間事實上之差異，爰明定紀錄之格式得由各機關(構)、團體
自定，惟內容不得少於本注意事項之規定。




	十、
	社會工作師除執行本法規定業務外，受其他法律規定撰製紀錄或報告，應依其他法
律之規定。
說明：
由於社會工作專業日受重視，相關社會福利法規均另有規定社工人員於執行部分保護
業務時需撰製報告或紀錄，如兒童福利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少年事件處
理法、性侵害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為避免混淆既有體制，爰規定上開法律定
有內容之報告或記錄，不受本注意事項的規範。



